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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澎湃新闻报道，一位
名为“陈晨辰（喝醋版）”的
博主，以在校女大学生身份
发布醋泡口香糖、鱼油、健
胃消食片等猎奇吃播内容，
博取眼球，在多个社交平台
拥有 70 多万粉丝，获赞量逾
千万。

正常吃播本应是分享美
食、传递饮食文化，可这位博
主却剑走偏锋。这些违背常
规的吃法，背离了食物的正
常食用方式与功能，纯粹是
为了制造噱头、吸引眼球。
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她将药
品当零食吃。这种行为严重
忽视了药品的特殊性和潜在
危害，是对自身健康的不负
责，也给观众传递了错误的
信号。对于这类“畸形吃播”
视频，平台应建立健全严格
的内容审核机制，从源头上
杜绝此类不良内容的传播。
此外还应优化推荐机制，别
将这类宣扬不良行为、违背
公序良俗的视频推荐给用
户。（广西桂林 唐传艳）

仗义执言

畸形吃播病得不轻

“都快 20 年了，哪里
还有发票？”据《新民晚
报》报道，76 岁的忻先生
近日称，他于 2006 年一
次性支付 3万元现金，购
买了和谐健康保险公司
（前身为瑞福德健康保
险公司）推出的“金福寿
中老年综合保险”。然
而，今年当他向和谐健
康保险上海分公司申领
兑付按年给付的护理金
时，被告知需要补充提供
2006 年购买保险时的缴
费发票或收据。与忻先
生有相同遭遇的老人不
在少数。

客户趸交保费，保险
公司提供保单，按期兑付
——这本是清晰的承保
履约之路，但保险公司在
兑付环节突然单方面增
设门槛，不仅涉嫌违法违
规违约，更透支着保险行
业最珍贵的诚信根基，吃

相实在难看。
据报道，忻先生等老

人购买的该保险产品当
初承诺，被保险人年满
70 周岁后，每年可领取
3000 元护理金，直至 85
岁。自达到 70 岁后，他
们年年凭保单、身份证
和银行卡顺利领取了护
理金，但今年申领时却
被要求提供参保缴费的
原始票据凭证，原因只
有一个，“这是总公司的
新规定”。且不说临时
提出保单上未载明的兑
付条件有多霸道，轻飘
飘的一句“新规定”就让
老人翻箱倒柜去寻找 19
年前的一张纸片，这分
明就是刁难。

根据《保险法》，保
单本身即为载明合同内
容的凭证，那么，其作为
权利凭证的效力要高于
发票，保险公司显然不得

否认自身签发的保单效
力。在合同履行多年后，
保险公司单方增设“提供
历史发票或收据”这一新
的给付条件，不仅改变了
既有合同履行方式，也增
加了消费者负担，不符
合诚信原则与合同稳定
性 要 求 。 退 一 万 步 来
说，即使保险公司主张
变更合同履约方式，也
应当由双方另行订立书
面变更协议，而非仅凭
口头要求就将老年人的
养 老 钱 悬 在 半 空 。 若

“投保容易兑付难”成为
行业潜规则，谁还敢为
几十年后的养老生活提
前规划？期待监管部门
的介入能对此事作出公
允合理的处置。其他消
费行业更当以此为戒，
切实保障老年消费者的
各项合法权益，千万别
把老年人当软柿子捏。

贵报有温度

识别出是书法大家沈
鹏题写的报头，我对《快乐
老人报》倾注了特别的关
注。订阅贵报的这些年，
我深刻地感受到这是一份
持续散发温度的报纸。贵
报编辑严谨负责，内容精
炼丰富，时刻不忘对老年
人的关怀与提醒。尤其是
贵报今年开创性地推出小
程序投稿，这样的改进，更
是技术与温度的有机结
合，谢谢你们！（上海 王
仰 71岁）

保单兑付岂能如此刁难


